
      臺東縣政府115年度補助非公有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
   設置費用補助申請書[bookmark: 附件1]附件1


	申請者
(親筆簽名及蓋章)＊註1
	
	身分證字號/
統一編號
	

	太陽光電
設置地點
	臺東縣

	設備登記日期
	
	設備登記編號
	

	太陽光電
申請設置容量
	
	申請補助金額
＊註2
	

	受送達地址
	
	連絡電話
	

	申請文件
(請依右表排序)
	□申請書(附件1) 。
□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補助款領據(附件2，金額請以國字大寫填寫)。
□切結書（附件3）。
□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場址門牌照片及位置照片(附件4)。
□申請者身分證明文件(自然人：身分證影本；法人：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) 。
□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備登記文件影本。
□結構技師簽證之太陽能棚架結構計算說明書。
□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(三個月內) 。
□申請者之金融機構帳戶封面影本。
□戶籍謄本(若申請人為建築物所有權人三親等內之親屬，則應檢附戶籍謄本) 。
□申請單位聲明書(勾選「是」者，應填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」，未揭露者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8條第3項規定，將處以罰鍰。)。
□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(選備文件)。



＊註1：申請者資格：設籍於本縣之縣民，或設立登記或立案於本縣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，應為設置太陽光電權責機關同意備案者，若申請者為自然人，本欄位應親筆簽名及蓋章。(詳115年度補助非公有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)
＊註2：補助方式：申請補助案件累積金額達預算額度時，本府得公告停止補助之申請。(詳115年度補助非公有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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